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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451.htm （１９９４年８月１

日 国发［１９９４］４４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适应对台工作的新形

势，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 一、今后一

个时期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总方针和工作重点 今后一个

时期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的总方针是：积极主动、发挥优

势、互补互利、共同发展。要按照这个总方针的要求，充分

利用我政治、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有利时机，发挥我在市场、资源、技术、人才和劳动力等方

面的优势，全面推进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对台商投资的领

域、项目、方式，采取“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要

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台商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要在办

好现有台资企业和继续吸引中小台商投资的同时，重点做好

台湾大企业的工作，鼓励台商按照我产业政策投资大型项目

；加强两岸在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共同开辟国际

市场等领域的合作；积极帮助内陆地区引进台资项目，发展

地方经济；继续发展两岸贸易，努力扩大对台出口，促进两

岸直接“三通”。 二、进一步做好吸引台商投资工作 （一）

进一步引导台商投资于农业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基

础原材料工业项目和出口创汇项目，引进高新和先进技术、

改进产品性能、质量以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项目，综合利

用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的项目。鼓励台商投资现有大中型企

业的技术改造。 （二）吸引台湾大企业特别是台湾的主导产



业到大陆投资，鼓励台商按照我产业政策投资经营大型项目

，优化台商投资结构。 （三）属于国家“八五”和“九五”

计划内吸收外资的项目，在技术、商务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

下，优先与台商合资、合作建设经营。 （四）对外商投资试

点领域，如商业零售业等，鼓励台商参与竞争，对台商可适

当增加１至２个试点项目。 对台商来大陆设立营业性金融机

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

，可酌情逐步批准设立几家台资银行分行和财务公司。 （五

）鼓励台商到我内陆地区投资。对限制外商投资的项目，凡

能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符合生产力布局要

求的项目，允许台商在内陆地区举办。 （六）台商投资企业

原则上应做到外汇收支自行平衡。对经批准的基础设施项目

、引进先进技术的项目等，允许按国家有关规定平衡外汇收

支。对在内陆经济落后地区台商投资的加工业项目，经批准

其产品可以有较大比例内销。对生产所需原材料、零部件不

需要进口和所得利润不汇出境外的加工业项目，产品可以内

销为主。 （七）积极引导台商到国家已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内投资，可在区内设立台商投资区；如

有必要也可将已批准的开发区改为台商投资区。鼓励台湾同

行业相关企业群体投资，形成产业带。 三、大力开展海峡两

岸农业合作 （一）鼓励台商投资举办农副产品生产、加工、

储藏、运输以及产品（除粮、棉、油外）销售、出口的贸工

农一体化项目。其中涉及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鼓励台商投资举办种植、养殖、加

工、保鲜、储运等方面具有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的项目。 （

三）允许台商投资建设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



可在合资、合作经营农副产品（除粮、棉、油外）的批发、

零售业务方面进行试点。 四、加强两岸科技合作和交流，促

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 （一）两岸科技交流和合作，以

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为主要方向。鼓励和吸引台湾产业

界、科技界以多种方式与我进行合作研究，包括列入国家计

划内的科技项目。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和建立有效的机制，吸

引台湾科技界、产业界与我进行科技成果的应用开发和商品

化工作。 （二）以产业政策和科研规划为基础，制定我重点

产业科技领域吸引台湾资金和应用技术的规划。应特别注意

与台商在重点科技产业、关键产品及其关键技术和零部件方

面的合作开发，鼓励台商与我合作发展技工（农）贸一体化

的项目，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三）在已批准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开发区，选择１至２处由两岸合办科学工业园区，建立

两岸产业科技合作的重要基地。 五、积极扩大对台贸易，促

进直接通商 对台贸易工作的重点是促进早日实现两岸直接贸

易。要坚持“直接双向、互利互惠、形式多样、长期稳定、

重义守约”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增加适

销出口货源，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开辟多种贸易渠道，

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扩大对台出口。有关部门应按照国家规

定，尽量保证我对台出口所需货源和出口配额等，逐步减少

我方逆差。为平衡两岸贸易，要注意为台资企业解决所需原

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的生产供应和配套问题。 全面放开

外贸公司经营对台进出口业务，进一步简化对台贸易审批手

续。除少数大宗重要商品仍实行统一管理外，其他商品的对

台出口按《出口商品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进一步完善对台

贸易法规，制定公布对台贸易管理办法。积极促进两岸贸易



洽谈、考察、展览、广告等方面的双向交流，探讨两岸共同

开拓国际市场的领域和方式。 六、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台劳

务合作 对台劳务是一项涉及面很广、非常复杂的工作，一定

要统一政策、统一组织、加强管理、互惠互利、确保安全。

要经过试点和组织培训，积累经验。沿海对台渔工和远洋船

员劳务工作，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管理办法

。 七、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对台资企业的管理 各地、各

部门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尤其要重视改善“软环境”，建

立健全有关法规，完善市场机制，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人员

素质。 吸引台商投资的政策，原则上应同我吸引外商投资总

的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相一致。 对台商投资综合开发的一

揽子项目，在充分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按审批权限进

行总体批复后，具体项目视情况授权地方人民政府审批。 吸

引台资所需配套资金，在立足地区、部门自筹的基础上，国

家在信贷计划安排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台资配套资金要注意

地区平衡，并根据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扶持重要的大型项

目和基础设施项目。要进一步加强台资配套资金的管理，确

保专款专用，严禁挪用，并允许“收回再贷”。 各地要注意

提高台资企业员工素质，做好人才培训工作。设立并完善咨

询服务机构，在投资、贸易和有关信息、政策、法律咨询方

面为台商搞好服务。要选择一批信誉好、经验丰富、政治素

质高的法律服务机构，从事两岸经济合作的法律服务。 各地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切实维护台商在大陆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杜绝工作中的

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制止乱收费、乱摊派、乱涨价。要积

极帮助台资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要不断完善



有关法规，健全监督、管理体制，各部门应各尽其职，密切

配合，依法加强对台资企业经济活动的管理监督，引导台商

合法经营。要做好台商的资信审查，加强对台商所投资金到

位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资产评估、税务监督检查和财会稽

核制度，防止台商利用控股或控制购销渠道等手段，转移利

润、偷税漏税。要重视受理投诉，依照法律妥善解决劳资纠

纷，保障台资企业和员工的合法权益。台商投资项目必须符

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要加强对台资企业协会的指导，使之

成为沟通政府与台资企业的桥梁。 八、加强对台经济工作的

领导 对台经济工作必须坚持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全国性对

台经济工作的规划、政策和方针，由国务院制定。为进一步

加强对台经济工作的领导和综合协调，国务院决定建立“对

台经济工作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通报对台经济工作

情况和动态，协调解决对台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制

定对台经济政策。对台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常工作由国务院台

湾事务办公室承办。 各地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台经济工作的领

导，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

的对台方针、政策。国务院各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能和任务

，搞好对台经济工作；要加强协作、互通信息、密切配合；

要经常调查了解对台经济工作的情况，及时研究制定推进对

台经济工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对台经济工作的

重大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